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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确定2016年度中学、中心单位考核等次的通知
各中学、中心单位，教育局机关科室：
根据《普陀区教育系统关于开展2016年度中学、中心工作调研考核的实施意见》（普教委【2016】42号文）精神，通过单位自评、调研考评、条块互评、上级部门考评和民主测评等考核方式，经区教育党工委、教育局审定，以下23家单位2016年度考核等次为“优秀”（排名顺序不分先后）：
曹杨二中、晋元高级中学、宜川中学、曹杨中学、同济二附中、甘泉外国语中学、桃浦中学、普陀区教育学院、普陀区业余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、北海中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、新杨中学、梅陇中学、曹杨二中附属学校、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、江宁学校、中远实验学校、文达学校、青少年中心、教育基建管理中心、教育资产管理中心、甘泉街道社区学校。

其余中学、中心单位2016年度考核等次为“合格”。
特此通知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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